
附錄  

 

個案一：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至六時在亞洲電視

有限公司（亞視）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播放的電視節目《第一動畫

樂園》  

 

一名公眾人士投訴某牙膏品牌的贊助顯示出現次數太頻密，超逾規

定的時限；另在兒童節目內展示贊助提述違反規管節目贊助的條

文。  

 

通訊局的調查結果  

 

通訊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詳細考慮了投訴個案的細節及亞視的陳述。

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，其中包括以下各點：   

 

個案的細節  

 

(a)  該節目為動畫節目，是亞視從內地購買的頻道在其本地免費電

視節目服務（本地免費電視服務）作直接轉播；以及  

 

(b) 該節目接受了某牙膏品牌的贊助。包含贊助商產品商號的動畫

圖像每隔兩分鐘左右會在熒幕的右下角展示。  

   

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廣告標準》 (《電視廣告守則》 )中的相

關條文  

 

(a)  第 8章第 1段  – 除非通訊局另作批准，否則持牌人只准在節目

開始或結束時，又或者節目中的正常間斷時間之內播放廣告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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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；  

 

(b) 第 8章第 2段  – 若播出的廣告屬於主要供香港以外地區收看的

外購作直接轉播的頻道所播送的節目的一部分，而持牌人並未

因播放廣告而獲得任何收益，兼且持牌人能證明須干擾廣播服

務才可遵守上文第 1段列出的標準，則持牌人可免遵守有關標

準；以及  

 

(c)  第 8章第 2A段  – 上文第 2段不適用於本地免費電視服務，除非

―    

(i) 第 2A(a)段 –  持牌人已向通訊局提交一份聲明，確認該頻

道主要供香港以外地區收看，以及持牌人並未因播放廣告

而獲得任何收益；  

 

(ii)  第 2A(b)段 – 在熒幕上播出公布，讓觀眾清楚知道在指定

時間，節目內可能出現指定時限和次數的廣告；以及  

 

(iii)  第 2A(c)段 – 在有關頻道的廣告時間內播放的廣告，時間

總計不得超逾規定。   

 

通訊局的審議  

 

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，認為：  

 

(a)  有關節目內附加展示的贊助商商號等同廣告材料。根據《電視

廣告守則》第 8章第 1段，廣告材料不得在節目內播放；  

 

(b) 按《電視廣告守則》第 8章第 2A段，亞視曾提交聲明，指有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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頻道主要供香港以外地區收看，並確認亞視並未因播放廣告而

獲得任何收益，而且在該頻道的廣告時間內播放的廣告，時間

總計沒有超逾規定。不過，該節目並沒有按《電視廣告守則》

第 8章第2A(b)段的規定，在熒幕上播出公布，讓觀眾知道節目

內可能出現廣告；  

 

(c)  亞視指出由於中央電視台方面出現技術故障，有關商品提述才

被誤放在直接轉播至香港的節目內；以及  

 

(d) 亞視指出該節目對象包括兒童及成年的家庭觀眾。  

 

裁決  

 

鑑於上述情況，通訊局決定向亞視發出勸諭，促請它嚴格遵守《電

視廣告守則》第 8章第 1及2A(b)段的條文。  

 

 

個案二：二零一四年一月至六月期間晚上十時至十時二十五分在亞

視本港台和亞洲台播放及在該兩條頻道重播的電視節目《國際財經

視野》  

 

一名公眾人士投訴上述節目過分突出某收費投資建議服務的商標和

網址，等同間接宣傳。  

 

通訊局的調查結果  

 

通訊局按照既定程序，詳細考慮了投訴個案的細節及亞視的陳述。

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，其中包括以下各點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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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的細節  

 

(a)  通訊局的抽樣檢查發現上述財經節目的一個環節中，某主持人

兼財經分析員參考某指數以分析不同的股票市場。熒幕上的顯

示卡展示了有關指數的名稱、網址和商標。有時該顯示卡的展

示時間超過二十秒。有關指數的網站顯示，該網站提供的投資

建議服務是收費的；以及  

 

(b) 亞視指出用作分析財經市場的有關指數由該節目主持人發明

和提供。在該財經節目展示有關指數時附加展示其網址，旨在

提供有關財經資料的來源，是業界的慣常做法，並非為了邀請

觀眾使用有關服務，而該節目主持人也從未在節目內提及訂購

有關服務。   

 

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—節目標準》 (《電視節目守則》 )中的相

關條文  

 

(a)  第 11章第 1段  –  禁止在電視節目中作間接宣傳；以及   

 

(b) 第 11章第 3段  – 任何節目都不得過分突出屬於商業性質的產

品、服務、商標、牌子或標識，以致造成等同廣告的效果。凡

提及上述物品，必須基於節目的編輯需要，又或只是以附帶形

式出現。  

 

通訊局的審議  

 

通訊局考慮了個案的相關資料後，認為該節目長時間和顯眼地在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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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卡上展示有關指數的網址、商標及其中英文名稱，不符合該節目

的編輯需要，亦非以附帶形式出現。通訊局亦注意到在同一節目內

其他財經資料的來源均以較細小的字體顯示。因此，該節目過分突

出有關指數及其網址。通訊局認為其效果等同宣傳有關指數。  

 

裁決  

 

鑑於上述情況，通訊局決定向亞視發出勸諭，促請它嚴格遵守《電

視節目守則》第 11章第 1及3段的條文。  

 

 

 

 


